
元江县路灯管理队2024年预算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元江县路灯管护一体化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元江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纪要（第8期），2019年元江县城区环卫绿化路灯管护一体管理推向市场，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云南浦森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元江县城区环卫绿化路灯管护一体市场化运作政府采购项目合同》为依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路灯管理队。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云南浦森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元江县城区环卫绿化路灯管护一体市场化运作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美化城区环境，立足实际，从基础做起，对路灯市场一体化运作加强巡查力度，严格执行《元江县路灯亮化考核细则》，按照要求进行不定期考核，切实形成常态化管理，推进广场、亮化、道路路灯亮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巩固元江县城创建成果，加快我县生态城市建设步伐，较好完成城区路灯亮化管护和建设。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云南浦森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元江县城区环卫绿化路灯管护一体市场化运作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做好日常管理工作，提升城市照明水平。每天对市政路灯进行巡查、巡修。每周至少有路灯设施循环周期性巡查、巡修一遍。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1月至12月元江县路灯一体市场化运作经费总额433,392.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资金到位情况、施工进度及施工合同要求进行拨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创优美示范城市，美化提升景观照明。按照县住建局深入推进城市风貌塑造的工作要求，结合城市照明“绿色、环保、低碳”的要求，创新思路，精细设计，研究制定美化提升方案，大量使用LED等新型节能环保产品替代原有高耗能产品，高品质打造城市夜景照明。

